
第 2425號公告 地政總署

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章 )

收回土地以便 
興建屯門第 54區鄰近小坑村之公共房屋及社區設施

致下文詳述並在第 TMM3527號圖則上以橙色綴黑網點標示的土地業權人，以及擁有該等土地
的權益或任何權利或地役權的人士 (上述圖則現存放於新界屯門屯喜路 1號屯門政府合署 6樓
屯門地政處，可供查閱 )：

丈量約份第 132約地段第 675號C分段第 1小分段 (部分 )、第 675號C分段第 2小分段 (部分 )、
第 675號 C分段餘段 (部分 )、第 675號餘段 (部分 )、第 676號、第 678號 C分段 (部分 )、
第 678 號餘段 ( 部分 )、 第 679 號 A 分段、 第 679 號 B 分段第 1 小分段 ( 部分 )、 
第 679 號 B 分段第 2 小分段 ( 部分 )、 第 679 號 B 分段第 3 小分段、 第 679 號 B 分段 
第 4小分段、第 679號 B分段第 5小分段、第 679號 B分段第 6小分段、第 679號 B分段餘
段、第 679號 C分段 (部分 )、第 680號、第 681號 (部分 )、第 682號 (部分 )、第 683號、
第 684號、第 708號餘段 (部分 )、第 709號 (部分 )、第 710號餘段 (部分 )、第 712號餘段、
第 713號餘段 (部分 )、第 714號 (部分 )、第 715號、第 719號餘段 (部分 )、第 721號 (部分 )、
第 722號、第 724號、第 725號、第 726號、第 727號、第 728號、第 730號 (部分 )、第
731號、第 733號、第 735號、第 736號、第 737號、第 738號、第 739號、第 741號、第
742 號餘段 ( 部分 )、 第 743 號餘段、 第 744 號、 第 745 號餘段 ( 部分 )、 第 747 號、 
第 748號、第 749號 (部分 )、第 750號 (部分 )、第 751號餘段 (部分 )、第 753號 (部分 )、
第 759 號 ( 部分 )、第 762 號、第 763 號、第 765 號、第 766 號、第 767 號、第 768 號、 
第 769號 (部分 )、第 770號 (部分 )、第 772號 (部分 )、第 775號 (部分 )、第 776號 (部分 )、
第 779號 (部分 )、第 781號 (部分 )、第 849號 (部分 )、第 850號、第 851號 (部分 )、 
第 852號 (部分 )、第 853號 (部分 )、第 854號餘段 (部分 )、第 855號 A分段 (部分 )、第
855號 B分段 (部分 )、第 856號 (部分 )、第 861號 (部分 )、第 1637號 I分段 (部分 )、第
1637號 K分段 (部分 )及第 1637號餘段 (部分 )。

 現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已決定須收回上述地段作公共用途。行政長官已經下令，在本
公告張貼於上述土地的日期起計三個月屆滿時，上述地段將予收回，並復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所有。

2014年 4月 14 日 地政總署副署長 (專業事務 )苗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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